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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河北警方

严打医闹的消息传遍医疗

圈。据《衡水晚报》消息，

6 月 20 日上午，河北省衡

水市景县人民医院发生“医

闹”事件。该县公安局果

断出击，赢得一片掌声。

6 月 18 日 晚 7 时 许，

一患者因脑出血在景县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患者在

家属没有陪护的情况不遵

守绝对卧床的医嘱，私自

拔掉吸氧管，下床走动，

随即身体不适，医护人员

立刻对其进行抢救，患者

抢救无效死亡。

当晚 8 时许至 20 日上

午，死者多名亲属赶到医

院，一直进行着放置冰棺、

摆放花圈、焚烧纸钱、打

砸医院办公场所等行为。

在此期间，警方接到

院方报警后，数次赶至现

场进行调解处理无效。医

闹人员最多时达 30 余名，

还发生抢砸民警执法记录

仪、对讲机等装备以及袭

警行为。

景县警方于 6 月 20 日

上午集结 200 余名警力，出

动 40 余辆警车，迅速控制

住局面，并强制带离参与聚

众扰乱公共秩序者，截至

20 日晚，崔某等 9 名嫌疑

人被依法刑拘。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200 多警力 40 多辆警车  
河北严打医闹获掌声

5 月 17 日，“走廊医生”兰越峰在其微博上，上传了两张四川省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照片，判决中的判决结果显示：上诉人

兰越峰的上诉“绵阳市医院非法解聘”的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

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耗时六年的纠葛终

于有了法律结果。

图说“走廊医生”事件

    历时六年

“走廊医生”兰越峰终审败诉
        ▲本报记者  线媛媛

2010 年 6 月起，曾任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的兰越峰开始

向各级单位领导信箱投信反映医院多项问题。

2010 年 12 月，涪城区卫生局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召开大会，涪城

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在会上宣读了长达 17 页的调查报告，对兰越

峰反映的所有问题均一一驳回，认为人民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各项工

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2012 年，因拒不服从医院的“待岗处理”，医院将兰越峰在超

声科办公室换锁，从此她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年多。

2014 年 1 月，由绵阳涪城区监察局局长领头，成员包括纪检监察、

审计、卫生等专业人员 15 人，以及第三方医院的 11 名专家历时 8 天

形成长达 21 页的调查报告，基本的结论是：兰越峰反映的“过度医疗”

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未发现过度检查、乱收费等“医疗乱象”。

各大媒体的报道与社会各界的的关注给医院带来了很大影响，使

得医院未能从二甲升三乙。兰越峰成为了医院的公敌，曾有 100 多名医

院医护人员走上街头，要求开除兰越峰。

2014 年 5 月 6 日下午，绵阳市人民医院召开职代会，与会 88 名

职工代表一致表决通过“解聘‘走廊医生 ' 兰越峰”的医院处理意见。

医院宣布正式解聘走廊医生。

2014 年 6 月 26 日，兰越峰曾就绵阳市人民医院对她解聘的行为违

法向绵阳市涪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仲裁的书面申请。

2014 年 9 月 1 日，涪城区仲裁委驳回兰越峰的全部仲裁请求。

2015 年 5 月，兰越峰同样以绵阳市人民医院对她解聘的行为违法，

将绵阳市人民医院诉至绵阳市涪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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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交由鉴定的

医疗事故争议 , 须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医患双方

对争议的事实认识一

致 , 共同认可医疗争

议事件为某一等级的

医疗事故。

第二，造成医疗

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

明显，损害后果简单

确切，无需技术鉴别。

第三，卫生行政

部门经审查认为双方协

商认定的医疗事故和

等级符合条例和卫生

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

第四，当事人不

要求卫生行政部门针

对该争议做出任何具

体行政行为或者只请

求卫生行政部门就争

议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本报编辑部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

利强表示，兰越峰的行为是为了个

人利益（其中包括她与医院及同事

之间的个人矛盾）而做出了与法律

法规不相符的行为，并非兰越峰所

说因其投诉医院“过度医疗”所导

致她与医院间的关系紧张。

同时，邓利强还指出，“过

度医疗”行为目前确实没有明确

的标准，很难准确认定，还需要

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对于“过度

医疗”的管理，还需医生凭借医

德和职业精神来规范自身。若仅

靠法律法规来管理医院的“过度

医疗”行为，其力度很难达到。

若某家医院确实出现了“过度医

疗”行为，邓利强呼吁医生能够

大胆地提出来，医疗行业和媒体

们都会对其支持。

邓利强认为，当医院接到医

生“过度医疗”投诉时，首先应

核实事件的真实性；其次，若确

有此行为应及时纠正；第三，对

涉事医生进行行政处理；第四，

对患者因“过度医疗”所产生的

损害积极主动地进行赔偿。邓利

强也坦言，第四条的要求对医院

来讲是比较难实现的。

在 2014

年 1 月 2 日，

本报曾以“兰

越 峰  被 待 岗

的超声科原主

任”为题，进

行了报道。

问

答

哪些医疗事故争议无需鉴定？

目前，医疗相关法律

法规中均使用“医疗纠纷”

一词，很少用到“医患纠

纷”的概念。笔者认为，“医

患纠纷”的概念适用起来

应更恰当些。每一起医患

纠纷的发生，涉及到的主

体都是医护人员和患者，

简称“医患”。

每一起医患纠纷的发

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

因。在实际工作中，往往

很多时候是患者本身存在

不足或误区而对医护人员

进行“发泄”，很多时候

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也会

习惯性的“质问”医护人

员哪些地方做的不对，而

很少去“质问”患者是否

有不对的地方。

医护人员在纠纷发生

中， 可 能 由 于 服 务 态 度

差、违反医疗核心制度、

责任心不到位等而受到追

责处分。但患方也有诸多

原因引发纠纷，如隐瞒病

情、不配合治疗、不遵医

嘱等。而患方在投诉时，

却 将 这 些 情 况 隐 瞒 或 略

去，这些情况就需要处理

者及时调查核实，并在与

患方沟通时及时指出，这

样即便医护人员存在不足

也会因“抵消效应”缓和

矛盾。

处理矛盾时还需重视

患者的原发病问题。患者

因病到院治疗，在治疗过

程中出现与原发病相关的

病情加重，患者对治疗产

生异议而投诉时，我们的

解释工作仍要以其原发病

为基础展开。

但在很多纠纷协商过

程中，往往忽略了患者原

发病、基础病，而只考虑

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或“不

足”，这样可能会增加协

商成本。因患者的原发病

是患者自身存在的疾病，

是出现不良后果的基础。

这点也在很多“医调委反

馈意见”及“司法鉴定意见”

中均有体现。

“医患纠纷”比
“医疗纠纷”更恰当
     ▲ 航空总医院医患办  郝亚光 

刚开始负责医患纠纷

处理工作时，有一次七八个

家属冲进笔者办公室质问

纠纷相关情况。他们凶神恶

煞，恶语相向，此时笔者在

语言上没有乱，在表情上没

有紧张，在气势上没有“退

缩”，在多个“回合”的“迂

回”下，他们离开了办公室。

后来在向院领导汇报时，

领导用了一个歇后语来表

示任何时候不能丢掉士气，

“麻秸秆打狼——你怕他

也怕！”这个歇后语至今

留在笔者脑海里。我也一

直在不断地破解它！

麻秸秆打狼——你怕他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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